
 
桂航教〔2020〕27 号 

 

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规范本科毕业生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

选工作，不断提高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质量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

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评选时间 

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每年 5-6 月评选一次。 

第三条  评选机构 

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工作由教

务处组织实施，其主要职责为： 

（一）部署评选工作。 

（二）组织评审和答辩工作。  

（三）接受和处理有关异议事项。 

（四）研究处理评选工作中的其他问题。 

第四条  评选条件和评选标准 

申请参加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选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需符合下列条件： 

（一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总成绩为 90 分及以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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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工科学院推荐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选题需来自科学

研究、工程实践、实验应用等第一线，突出具体理论的应用，具

有一定的工程意义和创新性，工作难度较大。需具备完善的工程

或实验方案，设计思路清晰，包含翔实的图纸、计算、数据, 能

使用仿真软件、实物模型或实际工程产品对设计方案进行科学分

析及验证，工作量饱满。需方法新颖、合理、科学；分析、论证、

设计正确，实验方案可行，工作效果突出。 

（三）非工科学院推荐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选题需紧密联

系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艺术的实际问题、热点问题、前沿问题，

突出具体理论的应用，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和创新性，工作难度

较大。需具备完善的研究方案，包含文献研究、问卷、统计、实

践调研、数据统计分析等内容，应用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和

分析工具，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，或有环保分析、资源分

析等方面的论述，工作量饱满。需以问题为导向，论据充足，数

据可靠、层次分明、逻辑清楚、结构严谨，对所述问题有科学的、

专业的见解，艺术作品能反映时代风貌，工作效果突出。 

（四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原始资料齐全，能运用科学方法加

工处理；译文与课题紧密联系，准确流畅。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档

案齐全，且符合学校的相关要求和规范。 

第五条  评优名额和办法 

（一）学校根据当年毕业生人数，确定评优比例（原则上控

制在应届本科毕业生人数的 1%左右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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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工作结束后，各学院毕业

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委员会向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领导小组提名

推荐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领

导小组对提名推荐的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进行讨论评审，按比

例择优推荐。 

（三）各学院推荐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时，须提交如

下推荐材料： 

1.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本科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推荐汇总表

（附件 1）及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本科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推荐

表（附件 2）。 

2. 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完整的过程文档。 

3. 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文本的打印稿和电子稿。 

4. 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大学生论文管理系统查重检测结果（复

印件）。 

5. 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相关的实物、模型，图纸，发表的论

文，艺术作品等。 

（四）教务处根据各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领导小组

的推荐意见，组成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验收小组对相关成果

进行核验后，按学科组织有关专家召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

会，提出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名单，报分管校领导批准

后实施奖励。 

第六条  奖励办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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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评为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学生，按总人数的 10%、

30%、60%分设一、二、三等奖，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，奖励标

准为一等奖 1000 元/人、二等奖 500 元/人、三等奖 300 元/人，

并发文通报表彰。 

各学院根据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产生情况，向学校推

荐优秀指导教师，经教务处审核后由学校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。 

第七条  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对评选出的校级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如发现存在

可能影响学术评价的相关问题，学校专家组将重新评定其成绩，

并视情节轻重按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 

（二）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（三）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评选及奖励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桂航教〔2018〕32 号）同时

废止。 

 

附件：1.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本科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推荐汇总表 

2.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本科优秀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推荐表 

 

桂林航天工业学院 

2020 年 5 月 25 日 
           

桂林航天工业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25 日印发 


